《新余市渝水区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工作规划（2024-2035年）》公示

一、编制背景
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全面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，严格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及省、市各级关于建筑垃圾处理的工作部署。衔接《新余市城市建筑垃圾专项整治工作方案》《新余市建筑垃圾集中整治“百日攻坚”行动方案》《新余市中心城区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专项规划》等文件要求，为健全建筑垃圾全过程管控与环境污染防治机制，有效遏制环境污染、筑牢安全生产防线，推动渝水区建筑垃圾治理规范化、常态化、长效化，渝水区城市管理局特组织编制本规划。
二、规划范围
规划范围为新余市渝水区，包括城南街道、城北街道、孔目江街道、新钢街道、袁河街道、仙来办6个街道；包含下村镇、人和镇、鹄山镇、水北镇、罗坊镇、姚圩镇、新溪乡、南安乡、珠珊镇、良山镇和界水乡11个乡镇。
三、建筑垃圾产生量预测
《规划》衔接了《新余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中相关预测数据，对建筑垃圾产生量规划了高、中两个方案。高方案预测五类建筑垃圾（含工程渣土、工程泥浆、工程垃圾、拆除垃圾、装修垃圾）产生量每年平均为158万吨，中方案为122万吨；高方案预测三类建筑垃圾（工程垃圾、拆除垃圾、装修垃圾）产生量，每年平均为39万吨，中方案为29万吨；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量，高方案预测每年平均23万吨，中方案预测17万吨。
四、污染防治与处置利用体系规划
源头减量：《规划》提出要落实工程建设单位、设计单位、施工单位等主体的源头减量责任，全面推进绿色策划、绿色设计、绿色施工的总体措施。
收运体系：建筑垃圾收运遵循“谁排放谁负责”原则，确定“分类收集、分类运输、直运为主、转运为辅”的收运模式。
处置利用设施：《规划》构建了“源头收集、中转调配、临时贮存、资源化利用、填埋”的建筑垃圾处置利用体系。一是完善住宅小区装修垃圾收集点，按照可燃、不可燃分类收集。二是遵循就近转运、设施共享原则，规划了9个乡镇建筑垃圾转运调配场（全区11个乡镇除珠珊镇和新溪乡外都规划了建筑垃圾转运调配场，新溪乡与姚圩镇共用）。三是规划1处资源化利用厂，位于珠珊镇板桥工业园，用地面积50亩，处理规模20万吨/年。（计划2026年底建成，目前正力争2026年上半年建成试运行）。四是规划1处填埋场，选址位于珠珊镇庄上村一块山地（永清环保生活垃圾处理厂西侧），用地面积67亩，填埋量53万吨。（计划2026年底建成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五、近期重点建设项目
规划近期（2024-2027 年）重点实施 14个项目：
2025年，渝水区完成建筑垃圾收集和转运调配场所的选址与建设工作，完善资源化利用厂、填埋场相关前期工作。其中，中心城区内小区、城中村等完成装修垃圾收集点的设置，乡镇完成乡镇级建筑垃圾转运调配场的启用工作；完成建筑垃圾临时贮存点的启用工作；完善资源化利用厂、填埋场选址工作和用地、环评、稳评、水保等相关手续，加快引进建筑垃圾回收和资源化利用企业。完善源头减量化、建筑垃圾执法相关制度；开展建筑垃圾存量排查治理工作。
2026年，渝水区完成资源化利用厂、填埋场基本建设，开展试运营工作。建立常态化城市建筑垃圾排查机制，完成建筑垃圾存量整治工作。建设建筑垃圾智慧化监管二级平台，实现电子联单管理。
2027年，完善建筑垃圾资源化产业激励政策。城市建筑垃圾处理处置依法合规，资源化利用厂、填埋场运转规范、处置合理，回收和资源化利用水平进一步提高。
